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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五 案：「變更善化主要計畫（部分農業區為住宅區）（配合善

化主要計畫(第四次通盤檢討）逕向內政部陳情編號 2)

案」

說 明：一、本案於 109 年 6月發布實施之「變更善化都市計畫(第

四次通盤檢討)(含都市計畫圖重製)(第一階段)案」屬

人民陳情意見編號「逕 2 案」之案件，位於善化都市

計畫東側之農業區，並於計畫書中「後續辦理事項」

規定應另案依都市計畫農業區變更使用審議規範之法

定程序辦理。又善化都市計畫區緊鄰臺南科學園區特

定區計畫，依目前臺南市產業群聚地區之發展趨勢，

以高科技為主體之南科園區極具發展動能，對於就業

人口具有強烈吸引力，爰本案期望透過整體規劃來健

全善化地區之都市發展結構，提供必要之都市發展腹

地。

二、法令依據：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項第 4款。

三、變更計畫範圍：詳計畫書示意圖。

四、變更計畫內容：詳計畫書。

五、座談會：民國 110 年 3月 19 日上午 10 時 00 分，假善

化區小新里里民活動中心舉辦。

六、公開展覽：自民國 111 年 10 月 26 日起 30 天於善化區

公所及本府辦理計畫書、圖公開展覽完竣。並於 111

年 11月 17日下午3時 00分假善化區公所3樓會議室

舉辦公開說明會。

七、本案因案情複雜，經簽奉核可，由周委員士雄（召集

人）、張委員慈佳、李委員佩芬、陳委員淑美及徐委員

中強等 5 人組成專案小組先行審查，於 111 年 12 月



審 5 案-2

28 日召開第 1次專案小組會議。嗣因配合委員任期屆

滿，經重新簽奉核可，由徐委員中強(召集人)、周委

員士雄、陳委員彥仲、張委員梅英、陳委員淑美等 5

人組成專案小組，復於 112 年 4 月 14 日及 112 年 6

月 30 日續召開第 2、3 次專案小組會議；迄今共召開

3 次專案小組會議，並獲致具體初步建議意見，爰提

請大會討論。

八、人民或團體所提意見：無。

決 議：除下列各點意見外，其餘准照本會專案小組初步建議

意見通過。(詳【附錄】)

一、本案係由 1位地主作為 36 位土地所有權人之代表提出

申請，為確保其他所有權人之權益，業出示相關委任

文件；另本案後續涉及公共設施用地之開闢與土地重

新分配，為明確本案財務具可行性，由申請人代表所

提供有關資金籌措來源及得實際運用之證明文件，併

同具體財務計畫內容，納於計畫書中適當章節補充說

明。

二、另計畫書圖內容除涉及實質變更內容者，應依本會決

議予以更正外，其餘授權業務單位覈實校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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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錄】

一、變更辦理依據及範圍勘選

(一) 因應善化地區周邊產業發展衍生出居住空間需求，原則同意申請單位

於專案小組補充之居住空間及人口分派之分析結果，另請併同考量周

邊其他農業區變更案件論述之一致性，於報告書中補充本案變更之合

理性、必要性。

(二) 本案變更範圍之選定，涉及農地現況使用及所有權人意願，並考量聯

外道路及基地完整性等因素，請補充說明本案變更是否對於周邊未變

更之農業區造成未來發展不良影響(如規劃面積、基地條件等)，並納

入計畫書中適當章節敘明。

(三) 有關「都市計畫農業區變更審議規範」(下稱農審規範)規定之開發方

式，原則同意申請單位於專案小組補充說明有關土地分配試算及執行

方式，考量辦理市地重劃時程較為冗長且變更範圍土地所有權人均同

意以捐贈方式辦理，爰本案採以「捐贈」方式開發。

二、整體規劃方案

(一) 本案出流管制規劃書業於 110 年 6月 4日提送本府水利局審查，後續

需依都委會審竣內容更新資料再送審（審議延期中）。惟於都市計畫

審議階段，須併同檢視公共設施、逕流排水、滯洪規劃之合理性，爰

請於計畫書中補充說明。

(二) 為維護公共環境品質，避免本案後續因容積移轉等新增量體衝擊未來

整體環境，請補充分析本基地可能容納最大容積量之開發衝擊（包含

建物樓層、交通影響、公共設施容受力等）與因應對策，並提出開發

量體模擬，請以最高之容積移轉總量進行模擬，俾提供各級都市計畫

委員會審議參考。

(三) 有關學校用地檢討需求最小面積請參考最小設置規模修正表格內容。

三、主要計畫於公展期間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表:無


